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
[bookmark: _GoBack]承诺书
我郑重承诺：
一、认真学习贯彻廉洁自律有关规定，牢固树立反腐倡廉理念。改进工作作风，密切联系群众，积极参加廉政警示活动，带头做好廉洁自律，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，强化公仆意识和廉政自律意识，从思想源头上杜绝违规违纪事件的发生，定期向纪检监察部门汇报个人及科室廉洁自律工作情况。
二、认真落实市卫健委党委部署的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任务，积极响应国家卫健委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当前创建“清廉医院”和群众满意医院工作，求真落实，真抓实干。
1、合法按劳取酬，不接受商业提成。
2、严守诚信原则，不参与欺诈骗保。
3、依据规范行医，不实施过度诊疗。
4、遵守工作规程，不违规接受捐赠。
5、恪守保密准则，不泄露患者隐私。
6、服从诊疗需要，不牟利转介患者。
7、维护诊疗秩序，不破坏就医公平。
8、共建和谐关系，不收受患方“红包”。
9、恪守交往底线，不收受企业回扣。
三、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，加强八小时以外的自我约束。坚持注重调查研究，努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，不隐瞒个人重大事项，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。
四、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假公济私或进行营利活动，按照规定管理好本单位各种物资，不擅自处理废旧资产。
五、按照收支“两条线”的政策规定，不私设“小金库”，不截留、挪用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；不私设收费项目、不私定收费标准，不乱罚款、乱收费、乱摊派。
六、做到不公车私用，不利用公款大吃大喝、请客送礼；不用公费出国（境）旅游或变相出国（境）旅游。
七、不参加赌博，不参加与身份不相符的活动，不违反社会公德。
八、不利用职权为个人或亲朋好友、子女谋取私利，不准家人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、个人的现金及有价证券。
九、不利用职权上的便利，为亲朋好友谋取不正当利益和优惠条件，不违反规定干预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。
以上承诺请予以及监督，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按有关规定接受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。
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科室负责人一份，廉政档案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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